
地質災害發生 

經評估後應派員執行地質
調查或災害鑑定之案件 

不派員執行地
質調查或災害

 

派員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 

依地質法第 15 條第 3項規定向行為人出示 
識別證、公差證明或相關文件 

告知行為人本次公務依據之地質法相關規定，並規勸說明 
地質災害發生後辦理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之重要性。 

取得行為人
同意進入土
地執行公務 

依原規劃執
行地質調查
或災害鑑定 

行為人出現規避、妨礙或拒絕等相關行為 

1. 詢問行為人身分資訊。
2. 以拍照、錄音或錄影方式記錄過程，返

回機關後陳報過程。

是 

否 

依「經濟部辦理違反地質法第 20條及第 21
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確認罰鍰金額 

簽辦裁處書 

裁處書核定，發文通知行為人: 
1. 檢附裁處書及書面紀錄相關文件，敘明事實、理由、法令

依據及救濟教示條款。
2. 提供罰鍰匯款資訊，敘明公文送達次日起 30日內繳費。

期限內追蹤罰鍰繳納情形 

逾期未繳費 

發文再次催繳， 
敘明公文送達次日起 15日內繳費。 

已繳費 

簽辦結案 逾期仍未繳費，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執行。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發生地質災害處理作業流程 

114 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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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發生地質災害處理作業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地質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5 款： 

二、地質災害：指自然或人為引發之地震 、海嘯、火山、斷

層活動 、山崩、地滑、土石流、地層下陷、海岸變遷或其他

地質作用所造成之災害。 

五、地質災害調查：指為建立地質災害之基本資料、辦理地質

災害潛勢評估及地質災害防範所進行之地質調查。 

(二)地質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

為建立全國地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全國地質調查；其

調查內容如下：…三、全國地質災害調查。

(三)地質法第 12 條：

主管機關為監測及研究地質災害之發生，得設置地質觀測設施。 

(四)地質法第 14 條第 1 項：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技師或相關機關（構）

為地質災害之調查及鑑定。

(五)地質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3 項：

主管機關因發生地質災害或可能發生地質災害，且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時，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進行地質調查或

災害鑑定，土地所有人、使用人及管理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查勘人員為前二項行為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

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六)地質法第 20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地質

調查或地質災害鑑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114 年 8月版 



2 
 

二、發生地質災害處理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一) 地質災害發生：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以下稱本中

心）人員經由輿情管道得知發生地質法所稱之地質災害時，則

開始蒐集災情資訊，進行災情初步研判及討論。 

 

(二) 評估是否應派員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 

1. 本中心評估地質災害之災情細節時，考量不同地質災害類別

造成影響之方式、範圍及程度均不同，以致不同災害發生時

所因應之調查作業流程亦有所差異，而無法針對所有地質災

害訂出「達到地礦中心須派員調查或鑑定」之統一門檻。因

此，實務面僅能分別就不同類型之地質災害，個別研析應派

員調查或鑑定之條件。 

2. 承上，如地質災害類型屬於「地震」或「山崩」，則依循本

中心已公布之「重大地質災害調查標準作業流程」（如附件

1）中，是否分別達到「重大山崩地質調查標準作業流程」、

「重大地震地質調查標準作業流程」應派員執行調查之門檻，

作為本中心於該次地質災害是否派員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

鑑定之憑判依據。 

3. 此外，如災害類型非屬地震或山崩之其他地質法規範之地質

災害，則由本中心評估災損程度、影響範圍、持續擴大之可

能性、即時調查之必要性、社會輿論要求等面向，研判是否

派員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 

 

(三) 向行為人出示識別證、公差證明或相關文件：本中心派員抵達

現場後，將依地質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向位於現場之公、

私有土地的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下簡稱行為人）出示

與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以辨別身份之標誌，即本

中心職員識別證或公差證明等；另外，如經確認現場接洽人員

並非屬於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請其協助代為通知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到場，或取得聯繫方式後逕行接

洽。 

 

(四) 告知執行公務依據並規勸配合：向行為人出示證件後，隨即告

知該次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所依據之地質法相關規定及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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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同時說明地質災害發生後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作業

的重要性，以徵求同意進入土地進行查勘工作。相關過程將均

採言語規勸，以避免因肢體行為而衍生無謂之衝突。 

 

(五) 取得行為人同意進入土地：在完成前項告知與說明後，如行為

人同意本中心查勘人員進入土地執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工

作，則依既定規劃執行公務，並結束本作業流程。 

 

(六) 行為人規避、妨礙或拒絕入內查勘：行為人聽取本中心查勘人

員之告知與說明後，如表示配合上有困難時，應詢問原因、釐

清疑問及積極溝通，同時考量須掌握災害情勢之急迫性，應迅

速盤點勘災地點附近可能之路線，以研判是否得由其他地點、

路線或其他調查方式來獲取關鍵資訊；如經研判或執行其他替

代方案之結果，仍有進入行為人土地執行查勘作業之必要，而

行為人出現規避、妨礙或拒絕查勘人員進入土地執行公務之行

為時，則構成地質法第 20 條規定之處罰要件，應進行以下流

程。 

 

(七) 詢問行為人身分及記錄過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針對書

面行政處分（含裁處書）之規定，應記載處分相對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

之特徵。因此，為取得後續依地質法第 20 條規定裁罰（裁處

書）所需資料，本中心查勘人員應詢問行為人前開身分相關資

訊，同時使用拍照、錄音或錄影等方式記錄現場交談過程，於

返回機關後進行陳報作業。此外，查勘人員所屬業務組室得視

需求，依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及第 40條規定，請求其他機關協

助提供行為人身分相關資訊。 

 

(八) 依裁罰基準確認罰鍰金額：業務組室針對行為人係屬初次違反

地質法第 20 條規定或曾經違反次數之裁罰事實，依據「經濟

部辦理違反地質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

（如附件 2），確認應對行為人處以罰鍰之金額。此外，本中

心於完成事實調查作成裁處前，有關行為人規避、妨礙或拒絕

查勘人員依地質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所為之地質調查或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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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鑑定，如其行為符合「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

白足以確認」要件，則按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5 款與行政罰

法第 42 條第 6 款規定，得不給予行為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九) 簽辦裁處書與發文：依裁罰事實確認罰鍰金額後，填具裁處書

（如附件 3）。因地質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故以代辦

部稿（第二層決行）、簽稿併陳方式進行裁罰公文簽辦，於奉

核後發文通知行為人，並依行政程序法送達相關規定，交由郵

政機關送達。其中，發文附件應檢附裁處書及書面紀錄相關文

件，告知案件事實、裁罰理由、法令依據及救濟教示條款，並

提供罰鍰繳款期限與繳款方式等必要資訊，敘明行為人應於公

文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繳費。 

 

(十) 追蹤罰鍰繳納情形：於發文通知行為人繳納罰鍰相關資訊後，

應依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向主計室查詢繳費情形，以追蹤行

為人是否於規定期限內繳納罰鍰。如行為人於期限內繳費，則

以本中心層級（第一層決行）簽辦陳報結案，並結束本作業流

程。 

 

(十一) 再次催繳：行為人如逾期未繳納罰鍰，則依行政執行法施行

細則第 19 條規定，於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

行之前，再以公文催繳一次。故以代辦部稿（第二層決行）、

簽稿併陳方式簽辦再次催繳罰鍰之公文，並於文中敘明行為

人應於公文送達次日起 15 日內完成繳費。 

 

(十二) 移送強制執行：於再次發文請行為人繳納罰鍰後，應依送達

次日起 15 日內，向主計室查詢繳費情形。以追蹤行為人是

否於規定期限內繳納罰鍰。如行為人於規定期限內繳費，則

以本中心層級（第一層決行）簽辦陳報結案，並結束本作業

流程；如再次催繳後，行為人仍逾期未繳納罰鍰，則以代辦

部稿（第二層決行）、簽稿併陳方式簽辦移送至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轄分署，執行後續的強制執行程序。其中，依行政

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以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該管

行政執行處為執行機關（分署），並結束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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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規定事項：本作業流程於其他罰鍰收繳、裁處罰鍰所生

債權之管理、各項債權處理細節，另依「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行政罰鍰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